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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FCTC/MOP3(7) 申请获得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审议了已提交并载于文件 FCTC/MOP/3/3 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1. 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0 和 31 条： 

(a) 给予下列组织观察员地位： 

− 非洲控烟联盟 

− 美洲心脏基金会 

− 国际癌症控制联盟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b) 拒绝下列组织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 非洲青年预防犯罪倡议 

−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 

− 消除贫困人道主义组织（巴基斯坦消除贫困人道主义组织） 

− 约瑟夫·阿德达约基金会 

2.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指示性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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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权主席团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24 之三条的规定，对照该标准清单向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建议是否给予或拒绝各组织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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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供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分析观察员地位申请的指示性标准清单 

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

第 30.1 和第 31.1 条之规定，只有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以申请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观察员地位。 

为此，应遵守《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30.1 和第 31.1 条以及 FCTC/MOP1(4)

和 FCTC/MOP1(5)号决定中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任何组织符合以下至少一项排除标准的，

将不被给予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A. 国际政府间组织 

A.1  该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无助于《议定书》的实施和目的。 

A.2  有证据表明该组织已接受烟草业或任何其他有既得利益的商业实体提供的资

金和/或在烟草业或任何其他有既得利益的商业实体中有既得利益。 

B. 非政府组织 

B.1  该组织的活动仅限于国家范围内。 

B.2  该组织已接受烟草业或任何其他有既得利益的商业实体提供的资金和/或在烟

草业或任何其他有既得利益的商业实体中有既得利益。 

B.3  考虑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序言部分第 17 和 18 段及第 5.3 条，该组织与烟

草业或任何其他有既得利益的商业实体有关联。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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